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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開放「陸客中轉試點」

之意涵

壹、前言

2015 年 11 月 7 日，在舉世注目的「馬習會」兩岸領導人會談中，馬
英九總統向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了「儘速開放陸客中轉」的呼籲，當

場獲得習的正面回應。歷經超過 4 年的研究和推動，
1
 「陸客中轉」議題終

於取得政策突破。兩個月之後，大陸國臺辦於今（2016）1 月 5 日宣布開
放陸客來臺中轉第三地的政策，初期是以試點的方式，開放大陸中西部的

重慶、昆明與南昌三個城市的機場，讓大陸地區人民可以從這三個機場飛

到臺灣桃園機場，轉機飛往第三地；陸方並無預警地自 2 月 1 日起正式實
施，但除了實施首日有 8 名陸客經由桃園機場中轉外，據悉截至 2 月中旬
為止，累計來臺中轉的僅有 17 人。直言之，無論從開放試點的選擇、乃
至後續實質中轉的成效，都讓「陸客中轉」議題讓人有著「雷聲大、雨點

1 「陸客中轉」議題，早在 2011年 5月就傳出陸委會已有意與大陸方面商談，並進行深入研
究。歷經 2014年兩次的「兩岸事務首長會議」（兩次「王張會」）後，雙方正式啟動積極研
究和推動，並於同年 11月 26日，由海基會與海協會分獲授權，啟動開放陸客來臺中轉的正
式商協商，但由於陸方堅持與「航線優化」掛勾，遲遲未能取得協商成果，直至「馬習會」
的兩岸領導人會晤後，才脫勾處理，而有後續的「陸客中轉試點」的政策突破。參見，王智
盛，2005，「陸客來臺中轉的國境管理政策與法制分析」，中央警察大學「2015年『國境管理
與執法』 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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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疑惑；然從上述政策轉折和陸方操作的模式觀之，則不得不承認，

雖然「開放陸客中轉試點」的經濟實質效益有限、但政治象徵意涵卻頗值

玩味。以下本文即從「開放陸客中轉試點」的脈絡梳理，分析其政策思維

及意涵。

貳、「陸客中轉」的概念與需求

一、中轉與過境

儘管所謂「陸客中轉」，簡言之就是「開放大陸旅客從臺灣轉機飛往

第三地」，但要梳理「陸客中轉」政策，首先仍須清楚界定「陸客中轉」

的概念。所謂的「中轉」，其實就是一般俗稱的「轉機」，意即旅客在搭乘

飛機出發後、到抵達目的地前，中途還有停留第三地。而在國際民航慣例

中所謂之「中轉」，係指旅客因所規劃行程之起訖點間無直航航班，或個

人行程安排等因素，而透過中間之轉機機場前往目的地。
2
 

在 機 場 中 轉 往 其 他 區 域 通 常 會 有 下 述 兩 種 情 況。 一 個 是

「TRANSIT」、另一個則是「TRANSFER」：前者的「TRANSIT」是指旅
客搭乘「多航段航次」班機，在不同國家或地區離機等候與再次登機的過

程，且均係搭乘相同的班號與相同座位的運輸型態，
3
 也就是航空公司一種

用同一架飛機進行「多航段班次」的營運方式，一般稱之為「原機過境」， 
4
 或是「中停」。而「中停」的旅客，一般而言，由於過境時間較短，通常
都不會入境過境國，也就是所謂「過境不入境」旅客。

至於後者「TRANSFER」，其實才是我們一般俗稱的「轉機」，是指
旅客持下一航班的登機證，憑登機證登機搭乘不同班機呼號航班前往目的

2 李鋅銅，「民航局：陸客中轉 便利旅客」（2015年 6月 25日），2016年 3月 3日下載，《中時
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625004747-260409。

3 楊政樺、曾通潔，國際機場旅客服務實務（臺北：揚智出版社，2010年），頁 21。
4 以國泰航空 CX450班次為比喻，該航班從香港出發中停臺北、桃園站後以同一架飛機繼續
延遠至東京成田，而兩段航程的班次呼號皆為 CX450，搭乘該班機要前往東京的旅客只會在
香港站拿到一張香港 -東京的登機證，而在臺北下機時，用該登機證與當地地勤人員員領取
「TRANSIT CARD」作為再次登機用。「原機過境」的事由很多，諸如航機停留攬客、航程
太遠停留加油、甚至飛機到一半故障停留維修或也天氣惡劣轉降其他機場都屬之，但一般而
言，後兩者的情況較為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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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行為，可以搭同公司的班號，也可以搭不同公司的班機。
5
 此種「轉

機」的旅客，則又可能因為個人行程安排或班機銜接問題，選擇入境或不

入境該過境國，而分別為「過境入境旅客」和「過境不入境旅客」。

二、「陸客中轉」的型態與依據

在界定清楚了「中轉」、「過境」等概念後，可以發現，對於「陸客

中轉」，其樣態及類型其實遠比所謂「開放大陸旅客從臺灣轉機飛往第三

地」來得複雜許多。

首先，依據《海峽兩岸空運協議》，兩岸之間的航線既屬於特殊的

「兩岸航線」，也沒有延遠的「第五航權」
6
 或橋樑的「第六航權」適用。

7
 

換言之，因為兩岸迄今沒有開放「第五航權」和「第六航權」，在航線管

理上，自然不可能出現大陸的航空公司從大陸航點（出發地）經停中轉臺

灣的機場，再到第三國（目的地）的樣態，也不會有臺灣的航空公司承攬

自大陸航點到臺灣機場中轉後，再「原機」由臺灣飛往第三國的樣態，因

此，陸客要經由臺灣「TRANSIT」（原機過境）到第三地的可能性幾乎為
零。因此，從定義上言，所謂的「陸客中轉」，在「兩岸空運協議」的制

約下，很清楚地只能是「TRANSFER」（轉機）的旅客。
次之，從旅客型態言，則進一步就要確認，這些「TRANSFER」的陸

客，究竟是所謂的「過境不入境旅客」，還是「過境入境旅客」？即「陸

5 例如我們今天要從 A機場往 C機場，中途在 B機場轉機。我們會在報到櫃臺拿到 A-B、B-C
共兩段航班的登機證，或著是在 B機場的轉機櫃檯取得 B-C航段的登機證，然後在中轉站憑
B-C航段的登機證登機。

6 所謂「第五航權」，又稱「中間點權」或「延遠權」，指容許本國航機在前往乙國時，先以
甲國作為中轉站上下客貨，再前往乙國。亦可在乙國上下客貨再返回甲國。航機最終以本國
為終點站。基本上，第五航權允許一國之航空公司在其登記國以外的兩國間載運客貨，但其
航班的起點必需為飛機之登記國。換言之，第五航權是指一個國家，容許外國的航空公司接
載乘客及貨物前往另一個國家。該航班的出發地必需為該外國航空公司的所屬國家。例如：
國泰航空經營的香港－臺北－日韓航線，是第五航權的運用，國泰客機可在臺灣中途載客
並補充油料。參見︰「航權」，2016年 3月 1日下載，《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
wiki/%E8%88%AA%E6%AC%8A。

7 所謂「第六航權」，又稱「橋樑權」，即容許一國航機分別以兩條航線，接載甲國和乙國
乘客及貨物往返，但途中必須經過本國。舉例來說，國泰航空的航機不能直接往來英國倫
敦和澳洲雪梨，但可在其註冊地香港中轉停留，上落乘客和貨物，再由香港飛往倫敦或雪
梨。或是，大韓航空如果獲得英國賦予的第六航權，就可以英國的乘客、貨物經首爾後再
運到東京。參見︰「航權」，2016年 3月 1日下載，《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
wiki/%E8%88%AA%E6%AC%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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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中轉」是否可以入境？在此，依據海基會所公布的新聞稿，可以很明

確的知道，目前開放的「陸客中轉試點」，係採「不入境、不查驗、不蓋

章」的方式，來臺轉機前往第三地，即為所謂的「過境不入境」旅客。

參、「陸客中轉試點」的啟動與實施

一、「陸客中轉試點」的政策啟動歷程

儘管在「馬習會」後，經過兩岸海基、海協兩會的積極協商，才有 1
月 5 日由國臺辦宣布開放大陸居民可由重慶、南昌、昆明來臺中轉前往第
三地，但由於陸方認為我方對於陸客在機場中轉休息區設置、緊急事件處

理等相關配套作為尚未明確，故當時並未說明具體實施時間，甚至一度傳

出陸方因為我總統大選的結果，將會延後到農曆春節以後才會「視情況正

式啟動」。

但真正值得玩味的，就在於「正式啟動」一事。據瞭解，大陸官方乃

是在 1 月 27 日，由公安部通知大陸邊檢，放行來臺中轉陸客，並通知航
空公司可邀攬大陸旅客、於 2 月 1 日將啟動陸客中轉。然我方陸委會、
海基會卻遲遲未獲陸方提前告知中轉時間、人數、航班等，直到 2 月 1 日
上午由海基會主動詢問陸方並獲得確認後才發布新聞稿。質言之，從「宣

布」到「啟動」，恰巧適逢 1 月 16 日臺灣總統大選的政黨輪替及 2 月 1 日
民進黨全面執政的新國會上路，大陸在啟動「陸客中轉試點」未事先知會

我方的單方操作，著實引起不少臆測。

二、「陸客中轉試點」的具體實施概況

在「陸客中轉試點」的具體實施上，開放大陸居民可由重慶、南昌、

昆明來臺中轉前往第三地，基本依循著兩岸兩會談判所達成的「不入境、

不查驗、不蓋章」共識。除了僅「過境」而不「入境」之外，相關具體作

法為：

（一）所持證照：大陸旅客如持有護照、前往國有效簽證及轉機聯程

機票，即可來臺轉機前往第三地；因為沒有「入境」問題，則免辦「大陸

居民往來臺灣通行證」（陸方核發）及「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入出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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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證」（我方核發），此種作法與國際間之轉機慣例係屬一致。

（二）過境程序：國境線上對於過境旅客的管理，原本就僅止於簡便

的身分確認和安檢流程，但由於涉及敏感的兩岸定位問題，對於陸客中轉

的過境程序，則是採取所謂「不查驗、不蓋章」的折衷處理方式。即大陸

旅客在過境我方機場中轉時，雖有安檢流程，但在身分查驗的部分，我方

境管官員則不進行查驗護照 / 蓋印章戳等程序，而由航空公司人員協助確
認旅客身分，以避免持用「護照」所引發的潛在政治爭議。

三、「陸客中轉試點」的經濟效益

在未開放陸客中轉之前，根據我交通部民航局的預估，如果是「全

面」開放陸客來臺中轉，臺灣機場每年可增加的兩岸直航旅客量約一成；

以 2014 年為例，臺灣各機場兩岸直航旅客量約九百萬人次，陸客中轉客
量以一成計算，至少 100 萬人次，潛在經濟利益高達 100 億。

8
 但在陸方

正式宣布開放重慶、南昌、昆明 3 城市的「試點」之後，由於該三城市目
前「只有」每周直航桃園 20 班次，其中大陸航空公司有 15 班，臺灣航空
公司有 5 班，一年約有二萬六千人在桃園機場中轉，預期帶動的過境商機
則是大幅萎縮，遠遠不如前述「全面」開放中轉可能帶來的經濟效益。尤

有甚者，自 2 月 1 日起正式啟動「試點」之後，除了實施首日有 8 名陸客
經由桃園機場中轉外，據悉截至 2 月中旬為止，累計來臺中轉的僅有 17
人，更突顯出本項「試點」政策經濟效益的嚴重弱化。

肆、開放「陸客中轉試點」的意涵分析

誠如本文一開始點出，儘管「陸客中轉試點」經濟效益有限、推動時

機敏感，但陸方仍毅然決然的單方啟動，確有其深刻的政治意涵。對此，

本文以為可以從北京當局的對臺政策模式的轉型以及開放「陸客中轉試

點」所涉的兩岸定位兩個層面予以觀察分析。

一、中共對臺政策模式的轉型

8 「陸客若中轉 估機場客量增百萬」（2014年 11月 12日），2016年 3月 3日下載，《中時電子
報》，http://www.chinatimes.com/cn/realtimenews/20141112005261-26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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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自習近平上臺後，歷經臺灣自 2014 年「太陽花學運」、「九合一
選舉」到今年總統大選的政治結構變遷，其對臺政策也早已隱然啟動模式

轉型，而這次「陸客中轉試點」，或可更為清晰的看出其未來對臺政策模

式，此又包括：

（一）決策模式：強調原則、主動出擊

首先，長期以來，陸方始終將「陸客中轉」和「航路優化」議題掛勾

處理，導致談判延宕無期。但就在「馬習會」的轉念之間，習近平拍板

決定脫勾處理，陸方相關部門（包括國臺辦、公安部、民航局、國家旅遊

局等）就能夠在極短時間內完成「試點」的政策配套，顯見習不僅全盤掌

握對臺政策，且其決策風格更加重視原則，而不再糾結於細微的技術性問

題。其次，陸方這次在「試點」議題從宣布到啟動，完全無視於臺灣選舉

時程和政黨輪替可能衍生的敏感爭議，也顯示出北京對於臺灣的選舉政治

生態不再動輒得咎，而是更依循著自己的政策節奏主動出擊，此與習主動

拋出「馬習會」等決策模式也是相互呼應。

（二）操作模式 ---單邊可控、操之在己。

陸方採取「操之在己」的單邊主義對臺政策，其實從「九合一選舉」

後就已見端倪，僅在去年，從 M503 航線爭議、卡式臺胞證到新版「國家
安全法」的公布等，已逐漸讓此種操作模式越見清晰。

而對於這次「試點」的公布與啟動，先從航點選擇論之，大陸選擇重

慶、昆明、南昌此類的中西部城市作為試點，由於 3 個城市來臺直航的航
班僅 20 班（且臺灣航空公司只有 5 班），致使該等城市居民選擇由臺灣
中轉出國的需求動能極低，復以本次「試點」的正式啟動，竟是由公安部

「通知」航空公司「可以」招攬中轉旅客，幾乎可以說這樣的「試點」要

有多少效益和能量，完全取決於陸方政策態度，而是陸方單邊可控的。其

次，陸方此次單邊片面、且無預警地在 2 月 1 日正式啟動「試點」的舉
措，更是「操之在己」的具體呈現，此似乎也是向臺灣方面預示，不論

有沒有「九二共識」，大陸這種「操之在己」的對臺政策都只會更多、更

強、更廣。

二、開放「陸客中轉試點」與兩岸定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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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開放「陸客中轉試點」與兩岸定位問題，也和上述習近平

「強調原則」的決策模式一脈相承。據了解，兩岸在本項議題的協商過程

當中，陸方原本極為強硬地認為兩岸是特殊航線，而不同意陸客來臺中

轉；但在「馬習會」的「原則確立」後，原本的問題即迎刃而解。而細細

思考本次「試點」的開放，也可以說是在兩岸定位、航線上的「一個中

轉、各自表述」。首先，在航線問題上，「中轉」當然可以被我方視為是

過去「兩岸特殊航線」的突破，也隱然積累未來第五航權、第六航權談判

的籌碼；但對於陸方而言，由於在臺中轉不會是陸籍航空公司，無涉航權

的更迭，所以並無損於「大陸—臺灣」航線的特殊性。其次，在證照管理

上，對我方而言，中轉陸客不用再申請「大通證」就可以搭乘「兩岸航

線」的航班，一定程度也已經突破過去陸方對於搭乘「兩岸航線」的陸籍

旅客非要持大通證才能登機的堅持；而對陸方來說，所謂的「不驗證、不

蓋章」，就規避掉了大陸居民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接受我方公權力

查驗的敏感問題，自然就不會有「兩國」或「兩府」的疑慮，也滿足了其

在兩岸定位上的想像。換言之，開放「陸客中轉試點」的具體政策，對於

兩岸而言，都能夠在「兩岸定位」各取所需，似乎也為未來兩岸在航權問

題上的彈性增添許多想像。

伍、代結語 --- 對新政府的啟示

由於「陸客中轉試點」是在 2 月 1 日「啟動」，適逢民進黨全面執政
的新國會正式上路，也讓外界憑添許多想像與議論。有論者認為此係向蔡

英文傳達「只有接受九二共識，相應對臺政策才會延續」的強硬訊息，
9
 也

有論者主張這是陸方對於蔡英文自當選以後兩岸論述回應的滴涓善意，暗

示希望和蔡英文之間進一步討價還價。
10

 對此，筆者以為，北京與臺灣各
政黨之間的互動是動態博弈的，但從本項「試點」議題真正看到的，還是

習近平對臺決策風格與未來可能操作模式的清晰化。而對即將執政的蔡英

9 社論，「陸客中轉：紅綠對弈的嚆矢」，聯合報，2016年 2月 3日，第 A2版。
10 范世平，「北京善意，小英要懂」（2016年 2月 4日），2016年 3月 2日下載，《中時電子
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204000415-2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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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政府而言，如何能夠從過去馬政府與北京動態博弈的過程中 --- 包括本
次「試點」議題 --- 汲取經驗，積累未來與大陸交流互動的資本，或許才
是最為重要的課題。


